八公山豆腐产业园及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速推进八公山豆腐食品产业园及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范围内集体土地及房屋、附属物征迁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皖政〔2023〕62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淮府〔2021〕79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淮府〔2020〕8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项目征收范围四至界限：北至沈巷村、南至下郢村、西至沿矿路、东至楚运砖厂（具体详见建设用地规划图）。

第三条    八公山区人民政府为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主体，并委托八公山镇人民政府具体实施。 
 
第二章  征地补偿

第四条    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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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补偿费的标准、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土地补偿费按《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皖政〔2023〕62号）文件规定28000元/亩的标准执行，土地补偿费不低于80%部分足额支付到被征地农民个人账户。

（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安置补助费按《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皖政〔2023〕62号）文件规定42000元/亩的标准执行，全部足额支付到被征地农民个人账户。

（三）青苗费和地面附着物补偿的标准、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青苗费按《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淮府〔2020〕81号)文件规定执行补偿给所有权人。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侵占、贪污征地补偿费用。

 
第三章  征收房屋补偿

    第六条    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淮府〔2021〕79号）的规定，征收土地的同时，征地范围内地上房屋及其它附着物一并征收。并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补偿安置：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安置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一种。

第七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以下简称“一户一宅”）。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60平方米。

第八条    “一户一宅”，以公安机关户籍登记为单独户作为认定的主要依据；宅基地以登记发证和合法批准为认定的主要依据。

被征收人家庭需分户的，由征地补偿安置机构按照公安机关户籍管理规定认定，并在镇、村公示栏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不少于5个工作日。

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夫妻办理离婚手续的，不予认定分户。分户后住宅补偿货币标准参照本办法第九条执行。

第九条    征收农村村民住宅的货币补偿：
（一）依法办理用地和规划建设审批手续或已登记发证的住宅，其货币补偿标准为：
1.依法办理用地和规划建设审批手续的，按批准建筑面积予以100%补偿。

2.已登记发证的住宅，按证载面积予以100%补偿。

（二）未登记发证，在2004年淮南市农村宅基地及建筑物构筑物普查登记在册，在规定的宅基地面积内的建筑物，按登记在册建筑物面积予以100%补偿；登记在册但超过规定的宅基地面积外建设的建筑物，按本市补偿标准的50%给予补偿。

（三）2004年淮南市农村宅基地及建筑物构筑物普查登记后，符合宅基地使用条件的未登记发证住宅货币补偿标准：

1.符合“一户一宅”且在规定的宅基地面积内建设的住宅，人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的，按补偿标准的100%补偿，超出部分不予补偿。人均建筑面积不足40平方米的，以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计算补偿面积，按补偿标准的100%补偿；

2.超出“一户一宅”规定的宅基地面积外建设的建筑物不予补偿。

（四）“一户一宅”宅基地面积内建设的住宅存在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与第三项规定情形并存的，在计算补偿面积时扣除第一项、第二项应补偿面积后，剩余部分按本条第三项规定情形计算补偿面积。

各类情况补偿建筑面积不叠加，不重复计算。房屋货币补偿标准参照实施土地征收时淮南市执行的《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淮府〔2020〕81号)中同类房屋结构规定标准执行。

第十条    非征收区域内户籍居民购买或建设房屋的补偿办法

（一）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上建设或购买房屋，已办理用地和规划建设审批手续的，参照本办法第九条给予货币补偿，不予产权调换；未办理用地和规划建设审批手续的按违法建设处理。

（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拥有宅基地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继承房屋的，所继承房屋参照本办法第九条给予货币补偿，不予产权调换。

（三）原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为城镇居民前，在合法拥有的宅基地范围内建设的房屋，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采取货币补偿方式，不予产权调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偿：

（一）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应拆除或者没收的建筑物。

（二）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在拟征收范围内抢栽、抢建的。

（三）非法买卖土地建设的住宅、违章及违法建筑、违反“一户一宅”规定等不符合宅基地使用条件建设的农村住宅一律不予补偿。

（四）其他依法不予补偿的情形。

第十二条    产权调换安置房区域及户型

安置房位于：团结新村、八公山新村一期、利民阳光（详见规划图和户型图）。

第十三条    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的下列人员，属于房屋产权调换的安置对象：

（一）公安机关登记的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人口。

（二）在征地预公告后因婚姻、出生、军人退役、刑满释放迁入的人员。

（三）原为常住人口的现役士兵。

（四）国家政策性移民迁入的常住农业人口。

（五）征地时属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历次征地中应安置而未安置的人员。

（六）原为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服刑人员（含户口已注销的服刑人员）。

（七）虽户口迁出但仍在读的全日制大中专学生（含技工院校学生）。

（八）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应为安置人员的情形。

下列人员不属于房屋产权调换的安置对象：

（一）历次征地已安置人员。

（二）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迁入或者入户的人员。

（三）夫妻双方已享受一次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政策的人员。

（四）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前已经迁出的人员。

（五）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承包地，没有合法的宅基地及住房，不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受的权利，不承担集体经济组织义务的人员。

（六）法律和政策规定不应列为住房安置对象的人员。

对未被列为安置对象有异议的，当事人向八公山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八公山镇人民政府调查认定；对认定结果仍有异议的，由八公山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审查确认。
第十四条    房屋产权调换方式安置补偿：

房屋产权调换安置补偿按户内符合条件的安置补偿对象，按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等面积调换安置住房，互不支付差价。每个安置人口可申请增购15平方米安置房，增购的住宅面积按建安成本价购买；超出55平方米部分，按同地段房屋评估价购买。超出应安置面积部分的房屋，按本办法第九条有关规定给予被征收人货币补偿。

有下列情形之一，每户可增加1人计算安置的住房面积：

（一）被拆迁人原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且未继续生育子女的。

（二）被拆迁人已婚尚未有子女的。
第十六条    被征收集体土地上工业、仓储、办公、商业等用途房屋征收补偿办法

（一）依法办理了用地和规划建设审批手续的，由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共同委托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给予货币补偿。

（二）商业用途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征收集体土地上工业、商业、仓储、办公等用途的房屋，依法办理了用地和规划建设审批手续的，由区人民政府与被征收人共同委托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后，给予货币补偿。

因征收合法的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业、停产等损失的，征收补偿安置机构应当向被征收单位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标准：商业用房每月每平方米40元；工业、仓储、办公用房等每月每平方米20元，均按6个月计算。生产设备搬迁的，给予一定的设备搬迁费，由征地补偿安置机构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征地补偿安置机构与被征收人共同组织搬迁，费用由征地补偿安置机构依法依规支付。

未经批准建设用于工业、仓储、商业、办公等房屋，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调查认定，依法后作出处理。　　     

第十七条    申请房屋产权调换的，征地补偿安置机构应按被征收人户籍人口数计算，按照每人每月260元的标准支付4个月的临时住房安置费。只有1人户，按照每月500元支付临时住房安置费，周转房一般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搬家费每户800元，主动配合拆除房屋及地上附属物的，按户一次性给予2000元拆除费用。

按照本方案，既不符合产权调换又不符合货币补偿情况的房屋，若在政府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的，楼房结构有柱、梁，层高2.4m以上的，给子350元/㎡的拆除奖励费:平房给予260元/㎡的拆除奖励费，超出规定时间内未自行拆除的应强制拆除，不给子拆除奖励费。
第四章  奖励

第十八条    提前签约奖励
自公告征收之日起，按照签约期限结束日计算，每提前签约一天给予被征收人300元/户的标准进行奖励。
第十九条    搬迁奖励
被征迁户在签订补偿协议后一周内搬空腾退房屋的，奖励3000元，两周内搬空腾退房屋的，奖励1000元。
被征收人未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约定期限内未搬迁的或悔约的，不享受奖励。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遇特殊情况难以确定征收集体土地上附属物补偿数额和停产停业损失等的，经八公山区级人民政府同意，可采取评估方式确定，评估机构由八公山区级人民政府与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监察机关、公证机构监督、公证，通过投票推荐或者摇号、抽签等方式选定。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八公山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一事一议，协商处理。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